交通行政许可申请补正通知书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编号：2008001
**************：

你于2010年 1  月 17 日提出 特殊利用公路许可（利用G107公路设置非交通标志）          申请。

根据《行政许可法》第三十二条第一款第（四）项的规定，请你对申请材料作如下补正：设置非交通标志工程设计图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*************行政许可专用章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印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0年 1 月 19 日
